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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与效率:以信用为核心的进口商品质量
安全风险管控理论研究∗

程　虹　袁璐雯　陈天一　李　政

摘　要:进口商品的质量安全风险管控是关乎国家安全和国民生命健康的重要工程.新时

代背景下,随着国际安全形势日趋复杂,进口商品总量激增,亟需对进口商品的管控模式进行系统

总结,助力进口商品安全与管控效率双提高.将进口商品质量安全风险作为研究对象,基于“构成

特征－核心价值”构建以信用为核心的进口商品质量安全风险管控的理论框架,并以国内海关信用

监管探索实践为案例,对该理论进行了验证.研究认为:进口商品质量安全风险管控的对象应聚焦

国家安全和消费品质量安全,制度设计的核心是进口商品和企业的信用,管控方式是基于信用信息

的质量安全风险分级处置,实现路径是海关联合其他各政府职能部门,与市场和社会主体协同共

治.研究结论对于海关实施进口商品信用监管实践具有较好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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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我国改革开放４０年来经济发展格局发生巨大转变,国内市场潜力亟待充分释放.随着人们个性

化、高品质的消费需求日益旺盛,越来越多的进口商品进入国内市场(李杨等,２０１９;朱华雄,２０２０;阳义

南,２０２０),随之而来的是大量已知或未知的质量安全隐患.从消费者视角来看,近年来屡有进口汽车被

国外厂家召回,服装、儿童玩具等商品被检出较为严重的质量安全问题,引起国内的广泛关注.从国家

视角来看,我国周边安全形势日趋严峻,非传统安全威胁不断凸显,国家安全面临诸多挑战.重大疫情

和技术壁垒使得寓于进口商品中的安全问题隐蔽多样化,对我国进口贸易的危害不断加大(王菲易,

２０１９).随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进口商品质量安全上升至国家安全层面,安全风险管控被赋予了

维护国家安全、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任.与此同时,海关的管控工作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第一,相对固定的检测实验室和海关关员规模能否适应进口商品数量的激增? 如图１所示,２０１９

年,中国进口总额为１４．３１万亿元人民币,大约是２００１年的９倍①.与此对应的海关关员人数却一直维

持在５７万人②左右.２０１８年“关检融合”③后,虽然关员总人数上升了接近１倍,但新增加的人员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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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２０１１－２０１９年«worldcustomsorganization(annualreport)»

２０１８年３月«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提出,将“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的出入境检疫管理职责和队伍划入海关总署”,
海关新增“检验检疫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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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我国进口商品总额与海关关员总人数

从事一线检验工作,一线关员的规模较为固定.
第二,我国以“法检”目录为对象的监管方式能否将有可能造成质量安全伤害的商品堵截在国门之

外? “法检”目录内进口监管的商品主要涵盖动植物商品、化学工业、纺织、机器和食品饮料等累计共

３７１８项,占总进口商品种类的８０．９％.而根据上海海关调研结果显示,“法检”目录内的商品进口额仅

占总进口额的约１６％.也就是说,纳入法检目录的商品平均单价不高,医疗仪器、集成电路、半导体、机
电设备和药品等大量高端商品并未纳入“法检”目录.由图２所示①,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未纳入“法检”目录

的商品占进口总额的比重和增长率均超过“法检”目录内商品.大量高附加值的“法检”目录外商品给国

家安全和国民生命健康带来极大的质量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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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法检”目录外进口总额和增长率

第三,我国以“直接查验”为主的监管效率能否与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②的地位相匹配? 随着“全
球采购”“零库存”和“门到门服务”等现代企业生产和销售方式快速普及,口岸通关压力进一步增大.虽

然,２０１９年我国进口整体通关时间为３６．７小时,较２０１７年压缩６２．３％,已提前达标③,但是,我国跨境

贸易水平在全球仅排名第４６位④,贸易便利化水平明显滞后(邓悦,２０２０),进口环节费时和口岸部门的

合作仍然是短板.
回到商品本身,对于进口商品的质量安全风险的识别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直接查验,海关通过对

“法检”目录内商品进行报检、抽样和送实验室检验来识别商品的质量安全风险,一般来讲,这个过程需

要３－７天不等.这种监管方式缺失了对大量“法检”目录外商品的监管,并且通关时间较长,不利于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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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２０１６－２０１９年«中国海关统计年鉴».
资料来源:人民网:中国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 http://cpc．people．com．cn/n/２０１４/０３０２/c８７２２８－２４５０２１２４．html.
国务院２０１８年１０月对外发布的«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工作方案»要求,到２０２１年底,整体通关时间比２０１７年

压缩一半,我国已提前达标.
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２０１９)»中,我国与贸易便利化密切相关的跨境贸易分指标在１９０个经济体中排在第４６位.



口贸易的顺利开展.第二种是以 AEO制度①为代表的信用判断.一方面,商品的进口链条涵盖了生产

商、进口商、报关行、承运商、理货人、仓储业经营者和分销商等不同的企业主体,每个环节是否合规、是
否符合海关相应供应链安全标准,都对商品质量安全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因此,进口企业的信用信息是

信用判断的基本内容.另一方面,商品进入国内市场最终被消费者购买和使用,消费者是商品质量安全

的最终载体,同时也是质量伤害的对象.所以,包括性能信用在内的进口商品的信用信息是信用判断的

核心内容.同时,商品从 “生产－出厂－进入市场－交易”的生命周期中,每个环节都有后一个环节对

前一个环节进行检测验收的必然要求.这种信用判断的对象覆盖了全品类进口商品,并且对于信用良

好的商品和企业,采取通关优待,兼顾了质量安全和通关效率.
基于以上分析,借鉴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的先进监管方式(万曙春,２０１７;江清云等,２０１８;Kim,

２０２０),本文认为,实施以信用为核心的质量安全风险管控是新形势下海关工作的必然选择.第一,信用

信息覆盖了全进口商品和进口企业,突破了“法检目录”的约束,能够对包括新品种在内的全品类进口

商品的质量安全风险进行识别和判断;第二,信用监管是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先进管理技术和管理方式,
海关作为国家进出口监管机关,所采用的管理制度、管理方法,需要与国家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要求

相适应;第三,从内部工作来看,海关近几年已经普遍开展了进口企业信用评级工作,海关内部积累了一

定量的信用信息;从外部环境来看,我国政府工作透明度增强,企业守法守信意识和消费者质量安全意

识增强,来自不同主体的信用信息均在网络上公开可见.这些都成为海关对进口商品进行质量安全风

险识别的重要来源.
信用监管的核心思想是:对将海关内部进口商品和企业的信用信息以及其他政府职能部门、国内外

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提供的信用信息(或信用证明)进行广泛采集;根据信用分级规则,形成实时动态的

信用等级判断;最后针对不同信用等级,实施“见证放行”、抽样送实验室检测等信用处置方法.信用监

管模式不仅能全面覆盖进口商品的质量安全,而且能最大程度减少海关的重复检验和无要检验,降低监

管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通关效率,是一种相对较好的进口商品监管方式.
文章的后续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进口商品质量安全风险监管和政府实行信用监管相关领

域已有的研究工作;第三部分在界定以信用监管为核心的进口商品监管模式基础上,构建了海关进口商

品质量安全风险管控理论模型;第四部分以国内海关信用监管探索为案例,验证了信用监管的有效性;
第五部分总结全文,并阐述本文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二、文献回顾

进口商品质量安全风险管控是一个交叉学科的研究课题,学界针对政府在其中的监管职能及治理

体系的讨论有两种不同的分析视角.本文将首先界定质量安全的内涵,并回顾风险管理和信用监管两

个视角的相关研究,最后阐明本文在理论上的边际贡献.
(一)质量安全的内涵

质量安全,又被称为质量伤害,在国际贸易领域,指的是进口商品对国家安全或国民生命和健康产

生的负面影响(余潇枫,２０１８).在不同时期,我国对于质量安全内涵的研究呈现不断变化的趋势.早期

的研究关注了进口粮食和农产品总量安全,后来的研究关注了食品卫生安全,再上升到包含农产品和食

品在内的消费品质量安全,近年来的研究开始关注国家安全和消费品质量安全的结合.导致关注重点

迁移的内在原因是消费者对质量安全的需求与进口商品品种和技术复杂度在不同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下

的嬗变(文晓魏,２０１８).
在国家安全的探索中,一些学者依据不同的划分方式对可能威胁国家安全的进口商品进行了分类.

例如,侯彩虹(２０１７)将«国家安全法»与海关管理对象相结合,将进口商品的国家安全属性分为了政治文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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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AEO制度(经认证的经营者 AuthorizedEconomicOperator)根据２００８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企业分类管理办法»在我国首次

施行.AEO制度主要内容是对进出口收发货人和报关企业进行分类,分类依据是海关注册登记信息、经营信息等反映企业进出口信用

状况的信息.海关通过信用认证,对于高级认证的企业实施低比例的查验和相关通关优待.



化安全、社会国土安全、经济科技信息安全和生态资源安全四类,包含了涉及意识形态的文化制品、重点

走私品、核生化爆、反恐维稳、有毒物品以及濒危动植物等物品.王菲易等(２０１９)按照＂总体国家安全

观＂中提及的１１类安全与海关安全准入职能的关联度,将国家安全分为直接关联和间接关联,其中直接

关联的国家安全在侯彩虹(２０１７)的基础上增加了外来有害生物、疫病疫情和放射性污染物,间接关联的

国家安全包括科技安全和信息安全,但并没有指定进口商品.王树文(２０１９)首次对经济安全进行了定

义,认为与经济犯罪、非法贸易和货币异常流动相关的进口商品需要大力管制,并按照海关组织职能将

国家安全划分为国土安全、经济安全、环境安全和人身安全.
在消费品质量安全的探索中,学者们做了一些关键研究,主要集中在进口农产品和食品质量安全问

题上.于仁竹(２０１８)提出,农产品具有生产过程难以检测、质量无法快速检测等固有的自然属性,因此

造成了进口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不稳定.费威(２０１９)指出,由于进口食品产地与采购目的地全球化导致

质量安全风险溯源困难,食品安全无法得到有效的管控,安全风险危害性加大.这一结论也得到了朱艳

春(２０１９)的认同,后者认为当发生质量安全问题的食品为刚需时,问题的发生会导致国内消费者搜寻成

本提高,进而导致涉事同类替代品价格上涨,不利于消费者生活质量的提升,阻碍我国经济社会稳定

发展.
现有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将进口商品关联国家安全和部分消费品质量安全的内涵展示出来.

这些成果在研究起步阶段有重要意义,提升了人们对进口商品质量安全管控必要性的认识.但由于进

口商品品种的剧增,一些进口新品种未纳入质量安全管控的范围.一方面,对于国家安全和消费品质量

安全的认知还停留在我国检测能力范围内,破坏国内产业持续生存和发展能力的商品、我国高度依赖国

外零配件进口的商品以及窃取国家和个人信息的硬件和软件等均未纳入管控范围;另一方面,除了农产

品与食品之外,与国民生命和健康息息相关的服装、家用电器等消费品质量安全也鲜有学者研究.
(二)风险管理

风险管理是进口商品质量安全领域的一个重要监管手段和研究课题,指的是海关各层级、各部门通

过风险信息采集、风险识别、风险分析、风险评价、风险处置和绩效评估等方法,科学地对进口商品的质

量安全风险进行控制和监督,从而提高监管效能(刘昌伟,２０１６).
国外关于进口商品质量安全风险监管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运用数据挖掘技术对不同类别的风险

进行识别和评测.CyrilChalendard(２０１６)提出了一种简单的监测方式,能够在缺乏人力和物资资源、
情报和风险分析不够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帮助识别目标商品的最大安全风险.这一方法通过对报关模

式(数据挖掘)的研究,识别和锁定风险较高的经营者(进口商和报关中介).此方法在马达加斯加实施

后,显著减少了海关进口商品的假货案件数量.JellisVanhoeyveld(２０１９)分析了比利时海关获取的

９００余万条进口商品记录数据集后发现,进口商品的收货人、发货人、保管人等具体实体与其缴纳关税

的信用有很强的相关性.作者开发了一个通过大量数据进行进口商品质量安全风险预测的模型,通过

模型计算进口商品的风险,并为每个关员分配风险评分的自动化程序,帮助检查 AEO(认可经济营运

商)的准确性.
国内关于进口商品质量安全风险监管的研究大多侧重于一线海关业务人员对日常工作经验的总结

与思考.在方法论方面,张云波(２００３)首次将数据挖掘概念引入进口商品质量安全风险监管,认为可以

将海关大量的查验历史数据用于风险监管.朱顺泉等(２００６)结合进口商品检验工作实际,构建了进口

商品监管指标体系和分析评价模型,采用 AHP(AnalyticHierarchyProcess)和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具有

一定代表性的商品进行分析评价发现,冷冻肉的风险等级最高,其次是水果和旧机电,而饲料、金属材料

和塑料粒等进口商品的质量安全风险较低.王树文(２０１６)同样运用 AHP方法对进口商品的风险进行

等级评定,从企业和进口商品两个方面将进口商品的质量安全风险分解为涉及企业、企业需求、进口商

品输入和国内影响四个因素.周欣(２０１７)根据海关历史报关单数据,将有查获与否作为质量安全风险

的判断依据.陈钰芬(２０１９)将进口商品质量安全风险信息来源分为境外采购、物流仓储、平台销售和商

品售后四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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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研究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对进口商品的风险信息来源和数据技术手段进行了一定的拓展

和实践,但随着大数据技术不断成熟,指导框架需要更加落地和具有可操作性.虽然有些研究也对质量

安全风险进行分级和评测的可行性进行了评估,但这些方法聚焦于计算方法的验证,缺乏在整体模型框

架下的探索.同时,这些方法的数据来源较为单一,大量公开的信用信息没有得到充分的应用.
(三)信用监管

信用监管是以信用信息为基石的一系列制度安排,能够帮助完善市场资源有效配置,降低制度性交

易成本(胡仙芝,２０２０).信用监管在进口商品质量安全领域仅有一些初步的探索和尝试.现有研究主

要分为两类.
一类研究关注信用监管中政府所扮演的角色.胡仙芝(２０２０)提出,政府在信用监管中应扮演制度

供给、制度执行、制度维护和制度创新的角色.施颖等(２０１５)认为,信用监管体系包括检验检测、质量安

全控制规则等要素,政府应该鼓励自愿认证,激发认证各方的活力,促进强制性和自愿性认证的协调发

展,实现认证机构良性发展和信用认证效率提高的多方共赢局面.孙志建(２０２０)对事中事后政府信用

监管机制创新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展望,提出了增加质量安全追溯系统、清单提示等创新工具,并建议减

少政府干预的“量”和“程度”(涉及环节、范围、程度以及领域等),促进协同监管以及社会共治.
另一类研究关注信用监管应用于进口商品质量安全风险管控的有效性和可行性验证.朱恺(２０１０)

使用重复博弈模型,对海关企业信用分类管理制度进行了评价.并发现,企业作“理性人”能够自动遵守

海关相关规定,使企业分类管理制度达到鼓励进口企业守法自律、保障进口贸易安全与便利的目的.
王征(２００６)将博弈论运用于信用分析时发现,在一次性博弈中,博弈双方追求利益最大化,容易导致

失信行为的产生,而重复博弈能够避免失信.王珉(２０１７)对国际海关便利通关制度的实践经验进行

总结发现,口岸管理部门通关协作、信息互换、监管互认等制度能够形成集约高效的一体化通关管理

格局.
现有研究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对政府借助信用信息大数据实行信用监管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

但成果主要停留在宏观理念层面,对于如何筛选信用信息,如何围绕进口商品的信用信息对质量安全风

险进行科学的分析分类还缺乏研究.本文旨在填补上述缺口,在以下两个方面做出边际贡献:第一,在
已有文献和进口商品质量安全风险管控实践的基础上,基于信用监管,面向进口商品和相关经营主体的

信用信息,构建更为全面科学的理论模型;第二,通过国内深圳、上海和南京三个海关进行的改革探索,
对理论模型的适用性进行了研究,为完善信用监管指导进口商品质量安全风险管控实践的综合效能提

供了系统性的证据.

三、进口商品质量安全风险管控的理论构建

已有的文献回顾为进口商品质量安全风险管控的理论模型构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国内部分海关

的信用监管试点工作积极开展,实践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进一步深度贯彻的做法迫切需要理论的支

撑和指导.基于以上回顾,本文提出以信用为核心的进口商品质量安全风险管控模式,从“构成特征

－核心价值”的视角出发,构建面向国家安全和消费品质量安全的进口商品质量安全风险管控的理

论模型.
(一)进口商品质量安全风险信用监管理论模型的构成特征

１．基于国家安全和商品质量安全的进口商品监管对象

根据已有文献对于质量安全风险的分类(施颖等,２０１５;侯彩虹,２０１７;余潇枫,２０１８)以及海关对进

口商品查验的实践(朱顺泉,２００６;王树文,２０１６;王菲易,２０１９),本文将质量安全分为国家安全和消费品

质量安全两类.
(１)基于国家安全的进口商品分类

对于国家安全的保护而言,多个行业的进口商品都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现有的海关安全准入职能

主要集中在毒品、走私、农产品和动植物检验检疫、放射性原料、入侵物种以及固废等领域,而有关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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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安全、科技安全和经济安全的商品却鲜有涉及,由于这三类安全主要涉及某些行业或行业内的某个

企业实体,因而需要根据具体操作中的实际情况进行灵活划分.
威胁信息安全的商品通过伪造数据,对国家机密和消费者的个人隐私数据过度采集并造成数据资

源滥用或者数据泄露等不良后果.这类商品一旦进境,对国民权益造成严重影响,甚至会引起社会

动乱.
威胁科技安全的商品包括涵盖我国严重依赖进口的纳米生物学、人工智能(AI)和机器学习技术、

进化和遗传计算等技术.在未经国家批准的情况下,购买这些技术以及技术所搭载的仪器设备,使用者

可能会由于无法正确使用或了解其全部功能,导致使用过程中对国家安全造成损害.
经济安全包括产业安全和供应链安全两类:威胁产业安全的商品进口会破坏本国民族产业持续生

存和发展的能力,使本国资本容易丧失对产业主体的控制;威胁供应链安全的商品在进口时,若遭遇突

发性公共事件或者出于贸易保护目的,导致国外无法按时按量给我国提供相关商品,又或者航运和空运

等运输渠道停滞,都会使国内供应链遭受巨大的损失,严重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点产业和核心技术的自

我控制权.
(２)基于消费品质量安全的进口商品分类

从消费品质量安全风险管控的角度出发,质量安全监管的对象应包括住房内的所有物品,主要范围

是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最终消费品;此外,质量安全监管的对象还应包括与人们直接接触的商品,例
如,公共交通工具、公共移动设备和医疗器械等.根据商品伤害对象和伤害来源划分,主要进口消费品

质量安全类型如表１所示.
表１　主要进口商品质量安全类型及划分依据

分类依据 类别 具体内容

特定伤害对象
婴幼儿和儿童 婴幼儿奶粉、童装、儿童玩具、童车、婴幼儿尿布及纸尿裤、儿童座椅.
病患群体和老年人 药品、医疗器械、保健品、残疾人辅助器具(假肢、助听器、轮椅等).

伤害来源

机械物理性伤害
玻璃及玻璃制品、除草机收割机等农用机械、整车及其关键零部件(发动

机等)、厨具炊具、家用清洁工具、飞行器、航空航天器、船舶.

热能伤害
热水器、空间加热器、电熨斗、打火机等用液体或液化气体燃料的器具,加

热电阻器、散热器.

化学性伤害 化妆品、洗护用品、涂料、杀虫杀菌消毒剂、装修材料.

电气伤害
家用电器、数码电子设备、电子管、蓄电池、手持式电动工具、办公室用机

器(打印机、包装机等)、电灯泡等.

放射性伤害
X射线或α射线、β射线、γ射线的应用设备,不论是否用于医疗、外科、牙科

或兽医,包括射线照相及射线治疗设备,X射线管及其他 X射线发生器、高
压发生器、控制板及控制台、荧光屏、检查或治疗用的桌椅及类似品.

２．多来源主体的信用信息收集

信用在市场监管中起着广泛性、基础性的作用,信用监管得以实现的前提是对丰富的分散在政府、
市场和社会主体的各类信用信息进行记录、收集和按照既定的规则分级分类.与进口商品和企业相关

联的信用信息来源如表２所示.

３．基于信用信息的质量安全风险分级和处置

对于广泛的信用信息,我们将其分为高级信用类、一般信用类和失信类三类.当某一批进口商品出

现失信类的信用信息问题时,这批商品将被认为具有很高的质量安全风险,并划入海关重点监管范围;
当某一批进口商品无失信类信用信息问题,仅在一般信用类信息上有不良记录时,海关根据其不良程

度,进行不同比例的抽检处置;当某一批进口商品拥有高级信用类信息或证明时,海关在收到报关申请

的第一时间,采取免检快速通关的方式直接放行.在后续的监管中,海关将持续关注这批商品,在流通

市场上进行抽检,获取商品的抽检结果,与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信息协同共享,将其在流通市场中的抽检

结果反馈至海关信用大数据平台,作为此类商品的补充信用信息.具体信用等级和分级处置方式的对

应如表３所示,处置依据海关现有抽检规则和 AEO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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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进口商品和企业信用信息来源与组成

信息来源主体 信用信息种类

政府主体

企业经营情况及相关人员基本信息.
企业进口申报信用记录信息与 AEO 互认信息.
强制性认证及行政许可信息.
免检进口商品与企业名单信息.
直接查验、实验室检验信息.
国内外商品舆情监测信息.
海关与其他部门实施联合激励和联合惩戒信息.

市场主体

第三方检测认证报告.
第三方担保保险.
第三方信用调查报告.
行业协会出具的行业会员企业内部信用评估.

社会主体

“吹哨人”提供的信息举报.
消费者及其组织对进口商品与企业的评价信息.
医院等医疗机构记录的基于进口商品质量伤害的病例信息.

表３　信用等级及处置方式

信用分类 信用主体 信用信息 处置方式

失信类

企业信用信息

企业经营不良记录或相关人员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记录.
第三方检测认证“不合格”报告.
“吹哨人”提供了重大不安全信息举报.
企业进口 AEO 信用评级为“失信企业”.

商品信用信息

涉及国家安全的商品.
涉及消费品质量安全的商品.
抽检不合格率超过基准水平(５％).

批批检

一般信用类

企业信用信息

企业进口 AEO 信用评级为“一般信用”或“一般认证”.
“吹哨人”提供了一般不安全信息举报.
医疗机构记录了该商品质量伤害的病例信息.
消费者及其组织对企业存在负面评价信息.

商品信用信息
抽检不合格率高于０且低于基准水平(５％).
进口商品存在负面评价信息

根据信用程度

采 用 ０．５％ 至

１０％ 的 抽 检

比率.

高级信用类
商品信用信息

拥有 AEO“高级信用”认证.
拥有第三方检测认证“合格”报告.
拥有行业协会出具的行业会员企业内部信用“良好”报告.
拥有高校等科研机构出具的分析报告.

商品信用信息 抽检不合格率为０

见证放行

４．全过程监管的逻辑闭环

信用监管涵盖了事前、事中和事后三个环节,是对商品进口全流程中所有信用信息进行整合评估与

处置的动态过程.从当前实践来看,事前环节,推广信用承诺,鼓励第三方检验检测及担保机构成为信

用信息的供给主体;事中环节,以口岸部门为核心对进口商品和企业进行基于信用信息的评级分类;事
后环节,开展联合奖惩,根据信用等级分级分类的通关监管处置,并反馈失信信息,同时对进口商品和企

业进行信用再评估.全过程的信用监管形成一个逻辑闭环,不仅有利于进口商品的全过程监控,也有利

于监管重心从事前向事中事后转变.具体的事前事中事后监管流程如图３所示.

５．全方位监管的协同共治

我国进口商品的监管逐步向政府、市场和社会外部协同以及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内部协同的双协

同格局转变.其中政府主要承担制度供给和监督的角色,其行政干预程度不断缩减;第三方检验检测和

７

质量研究　２０２０年第６期



担保等市场机构成为进口商品和企业的核心治理主体,协会和消费者等社会力量是进口商品和企业监

管的有力补充.具体各主体的协同功能如表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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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信用监管闭环

表４　进口商品监管主体的协同功能

治理主体 详细分类 协同功能

市场主体

交易主体 揭示、报告质量安全风险信息.

信用服务主体
利用自身的信用,为进口商品交易中卖方所提供商品达到既定标准的状

况,以及履行商业承诺的状态提供担保.

社会主体

消费者组织 有效代理消费者的质量诉求,提供专业的法律诉讼、调解等服务.

舆论监督组织
快速发现质量安全风险和事件,并通过公众的关注来形成影响力,提升对

同类安全风险的监督.

内部人 直接接触风险信息,及时发现系统性风险、制定行业标准.
行业组织 掌握前沿技术及能力,对行业内企业进行客观评价.

政府主体

海关 在国门的最前端对进口商品的质量安全风险进行识别与管控.
国家安全相关管理部门 对于涉及国家安全安全领域的商品进行前置审核.
商品安全相关管理部门 与海关共享质量安全风险数据与资源.

因此,提出我国进口商品质量安全风险管控的理论模型,如图４所示.
(二)进口商品质量安全风险信用监管的核心价值

１．提高进口商品安全管控

信用监管之所以能够实现进口商品质量安全管控,是因为信用监管突破了现有法检目录的约束,对
所有进口商品和企业纳入监管范围,规避了未抽样商品和法检目录外商品所带来的质量安全隐患.如

图５所示,信用监管将“法检”目录内和目录外的商品均进行基于商品和进口企业的信用判断,而直接查

验仅对“法检”目录内商品进行风险识别,对于目录外商品,除海关总署的特殊要求和每年进行的目录外

抽查外,各隶属海关仅对与关税关联的品类、规格和数量(以下简称“品规数”)进行核验即放行.这部分

商品恰恰是最容易引发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来源.

２．提升进口商品通关效率

从企业的角度看,信用良好的企业在进口商品时,海关可以凭借其信用状况实行“见证放行”,通关

手续极其简洁.第一,“见证放行”节约了将货物停留在海关监管区所需的仓储成本;第二,由于不用抽

样送检,货物通关时间较为确定,不会出现企业运输工具在港口空仓等货的情况,节约了运输物流成

本;第三,一些具有时效性的商品,对货物上架时间或保质期要求较为严格.通关时间的缩短,保障

了这类商品的流动性和本身的质量特性,一定程度上也保障了商家的利益.而对于信用程度较低或

者失信的企业,通关时则会进行一定比例的抽检,通关时长根据抽检结果而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因

此,对于信用状况好的进口企业,海关实行信用监管模式可以降低其制度性交易成本和通关时间,提
高通关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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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进口商品质量安全风险管控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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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信用监管与直接检验的流程对比

从政府的角度看,一方面,“碎片化”的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会使监管信息资源形成“信息孤岛”,导致

通关成本增加.海关部门内部协同以及与其他职能部门进行信用信息的协同共享机制能够打破“信
息孤岛”,使监管信息得以在海关信用大数据平台集中和共享,从而降低了口岸监管部门获取信息的

成本,减少质量安全风险所带来的处置成本.另一方面,将海关检验人员集中在对于失信类商品的

重点查验和监管中,也能够更精准地识别商品的质量安全风险,并迅速采取相对应的处置措施,减少

检验时长.

四、国内海关信用监管探索及其成效

基于信用的进口商品质量安全风险管控既要结合现有海关业务的现实情况,又要处于动态的探索

和提升过程中,理论思考最终要与实践相吻合.本文基于实证的典型性、代表性和数据的可得性,选取

深圳、上海和南京海关作为分析对象,进行信用监管的适用性评估.深圳、上海和南京海关均为海关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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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直属海关,三海关的进口量占全国进口总量的４４．２％①,承接了全国７８％的消费品进口、９２％的高科

技商品进口以及８０％的大宗商品进口,在国内外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对其信用监管的探索实

践进行研究有利于促进海关对进口商品监管的持续健康发展.
(一)国内海关实行信用监管的制度探索

１９８８年海关总署首次颁布实施了«海关对信得过企业管理办法»,至今相继修订了三个版本②,逐
渐形成了以信用为主的进口企业管理办法,在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的背景下,目
前施行的是２０１８年５月１日起实施的 «海关企业信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国内海关

在信用监管制度设计上起步较早,相继落实海关总署的系列信用管理制度,目前已形成了以«管理办

法»、“１＋N”的分行业«海关认证企业标准»以及一系列配套管理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完整制度体系,
建立了信用信息采集与公示、信用评价、信用动态调整、差别化管理等涵盖海关业务全链条的信用监

管制度.
寻求和推进良好的信用监管方式一直是深圳、上海和南京海关的重点工作之一,本文梳理了近三年

来三大海关实施的各项改革条例中关于进口商品信用监管的内容,发现在监管对象、监管方式上都有较

为明显的突破(见表５).一方面,监管对象规模不断扩大,海关对进口商品采用信用监管的对象从矿

石、棉花、原油等大宗商品扩展到包括服装、汽车零部件和化妆品在内的日用消费品;另一方面,信用监

管方式更加多样化,包括“先放后检”、采信认证认可部门出具的“证书”和 收货人“自我声明”或者直接

取消进口法检等.
(二)国内海关实行信用监管的实践探索及其成效

在诸多地方实践探索中,深圳、上海和南京海关基于对进口商品质量安全风险管控的长期经验,在
全国范围内成为首批推动信用监管各项改革的先锋,其实践历程提供了多个鲜活的案例.

１．深圳海关:大力推进协同监管,确保进口商品质量安全

深圳海关目前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式获取与进口商品和企业相关的质量安全信息:第一,通过与其

他职能部门签署委托协议和建立合作备忘录的方式,获取进口商品和企业信用的负面信息.例如,惠州

港海关与当地应急管理、市场监管部门签署了年度协议,两部门将进口商品和企业质量安全信息定期通

过内部邮件报送海关.同时惠州港海关还与消保部门建立合作备忘录,定期记录来自消费者或消协等

社会主体的投诉和评价信息.第二,向市场主体购买质量伤害信息服务.例如,深圳海关与深圳市慢性

病疾控中心和口岸医院签署委托协议,两部门按月将进口商品相关的伤害病例信息报送至海关商品检

验部门.第三,开发网络质量安全舆情平台收集国内外公开质量信息.例如,深圳海关与腾讯网合作,
搭建进口商品质量安全预警网站,通过大数据技术,采集包含质量安全相关关键词的网络信息,信用信

息协同监管内容如表６所示.
另外,深圳海关根据关区特色,设立医疗器械、新能源汽车、无人机等二级风险监测点,对所监测商

品相关的国外官方网站的通报、退运信息、国内外召回公开通告、媒体曝光、消费者评论和非政府组织

(NGOs)反馈等质量安全信息进行网络抓取;并按照ISO３１０００的要求,运用风险矩阵法,邀请关内不同

部门的专家对风险信息打分,定性定量地评估风险发生的可能性.若某类商品的评估风险较高,那么将

此类商品的抽批率从基准率５％上调至７．５％.设定观察期为３个月,若在观察期内,再次检验出质量

不合格情况,则抽批率再次提高,并发布风险通告,通知相关的风险点对这一批次的商品进行布控拦截.
深圳海关对进口商品质量安全风险采用协同监管的方式,对来自海关内部的信用信息和商品检验

信息、来自市场的质量伤害信息以及来自社会主体的投诉信息等进行全面收集和风险研判,进口商品质

量安全水平不断提高.据调研统计,进口消费品抽检不合格率从２０１７年的３％下降为２０１９年的１．２％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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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数据来自海关总署官网统计月报.
分别为«海关对企业实施分类管理办法»(１９９９年)、«海关企业分类管理办法»(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０修订)和«海关企业信用管理暂行办

法»(２００４年).



表５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三大海关实施信用监管改革内容

时间 条例名称 对象 改革内容

２０１８
关于调整部分进口

矿产品监管方式的

公告

进口铁矿、锰矿、铬

矿,铅矿及其精矿,
锌矿及其精矿

将监管方式调整为“先放后检”.“先放”指进口矿产品经现场

检验检疫(包括放射性检测、外来夹杂物检疫、数重量鉴定、外

观检验以及取制样等)符合要求后,即可提离海关监管作业场

所;“后检”指进口矿产品提离后实施实验室检测并签发证书.

２０１９

关于调整实施检验

的进出口商品目录

的公告

对涉及布料及成人

服装 等１９９个 HS
编码的商品

取消监管条件“A”(进口法定商品检验),海关不再实施进口

检验监管.

关于推广实施进口

汽车零部件产品检

验监管便利化措施

的公告

进口汽车零部件
对涉及 CCC认证的产品,采信认证认可部门认可的认证机构

出具的认证证书,原则上不再实施抽样送检.

关于调整进口大宗

商品重量鉴定监管

方式的公告

大宗商品

由海关对进口大宗商品逐批实施重量鉴定调整为海关依企业

申请实施;进口大宗商品收货人或者代理人不需要海关出具

重量证书的,海关不再实施重量鉴定.

２０２０

关于调整进口铁矿

检验监管方式的报

告(２０２０年第６９号)
铁矿

将批批检调整为依企业申请实施,保留实施监督检验、开展有

毒有害元素含量检测的职能.

进口棉花检验监督

管理办法
棉花 境外供货企业实行质量信用管理.

关于调整进口原油

检 验 监 管 方 式 的

公告

原油

将监管方式调整为“先放后检”.“先放”是指进口原油经海关

现场检查(信息核查、取制样等)符合要求后,企业即可开展卸

货、转运工作;“后检”是指对进口原油开展实验室检测并进行

合格评定.实施“先放后检”的进口原油经海关检验合格,出

具证单后,企业方可销售、使用.

关于优化电池等进

口商品质量安全检

验监管方式的公告

电池

收货人在申报时可以按照自愿原则声明进口商品符合中国相

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的强制性要求,并向海关提交电子版

或纸质«企业质量安全自我声明»,对收货人提交«企业质量安

全自我声明»的进口商品,海关实施合格评定时,重点现场验

核货物规格型号与声明内容的一致性,对涉及我国强制性产

品认证的商品同时验核货证一致性,必要时实施抽样送检.

关于调整部分进出

境货物监管要求的

公告

栽培介质、水产品、
化妆品

取消进境栽培介质办理检疫审批时提供有害生物检疫报告和

首次进口栽培介质开展风险评估送样检验的监管要求.取消

对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向进口口岸海关提交进口水产品的原

产地证书的监管要求.进口化妆品在办理报关手续时应声明

取得国家相关主管部门批准的进口化妆品卫生许可批件,免

于提交批件凭证.对于国家没有实施卫生许可或者备案的化

妆品,取消提供安全性评估资料的监管要求,改为提供产品安

全性承诺.

表６　深圳海关信用信息协同共享方式

方式 对象 内容

委托协议 应急管理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和消费者委员会 投诉信息

购买服务 疾控中心和口岸医院 质量安全伤害信息

舆情采集 公开网络信息
国内外通报、退运、召回、索赔情况;媒体曝光;非

政府组织(NGOs)反馈

２．上海海关:深入探索第三方采信,提高通关效率

上海是我国消费品进口量最大的关口,也是最早一批开始探索第三方采信的海关之一.２０１３年７
月国务院给原质检总局(包含出入境检验检疫)提出第三方采信工作的四条原则,即制定规则、认定资

格、购买服务、责任自负.之后,商检司(原检验司)开始了第三方采信的探索,并在司局内部形成了«采
信管理办法»,目的是解决法定检验商品中检测周期长(检不快)、检测结果误差较大(检不好)和自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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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检测能力(检不了)的三类商品的质量安全问题.
一方面,上海拥有实施第三方采信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第一,进口商品的企业总部大多设在上海,

上海地区国内外品牌商较多;第二,上海拥有大量国际知名的检测机构,为第三方采信提供了良好的供

给基础和供给质量.另一方面,商品生产的生命周期对于委托检验有着必然要求,这为海关实行第三方

采信提供了现成的检测报告.由于上海海关进口商品结构向日用消费品倾斜,此类商品大多由代工厂

进行生产和供应,基于品牌方的质量控制要求,代工厂通常会在产品出厂时向品牌方提交产品的检测报

告.这个报告可能来源于工厂的自行出厂检测,也有可能由权威第三方机构(例如,SGS)出具.因此,
海关所采信的第三方检测报告并不会给企业造成额外的检验成本,仅仅是存量报告的价值体现.

上海海关对于第三方采信方式的探索与本文提出的“见证放行”不谋而合,上海海关所采信的“证”
就包括企业合格保证和商品符合型评估.企业合格保证的来源是企业自己提交的自我声明,保证其进

口的商品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国家技术规范强制性要求,体现了企业的主体责任.商品符合性评估指

的就是第三方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
目前,进口机动车已经完全实行了第三方采信监管制度.据调研统计,上海进口汽车总量约为４５

万辆/年.在没有实施第三方采信时,汽车在接受检验前无法离开海关.通过检验后,海关出具一张随

车检验单,汽车进口商需拿着检验单到公安部门办理行驶证,这个过程是３至７天不等.由于机动车属

于３C(强制性产品认证)产品,拥有严格的检测流程,因此,在实施第三方采信后上海海关核验汽车商品

时,见此商品的认证证书即可放行,不再进行额外的抽检.据调查得知,制度实施后,进口汽车的安全风

险基本不变,通关时间减少了约８３％.

３．南京海关:积极实施两段准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两段准入”是一种通过信用信息综合研判,对质量安全风险较低的进口商品加快通关速度的检验

监管方式,指的是海关以进境货物准予提离口岸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场地)为界,分段实施“是否允许货

物入境”和“是否允许货物进入国内市场销售或使用”两类准入监管的作业方式.具体流程见图６所示.
第一段监管(允许货物入境)主要是在进口商品申报数据准确核对以及信用信息研判结果为质量安全风

险较低的前提下,对是否存在夹带毒品、有害生物、疫病疫情、窃听载体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进行技术

性排查,检查结果符合规定方可提离口岸.第二段监管(允许货物进入国内市场销售或使用)是指进口

商品在第一段监管中准予从口岸提离后,由企业自行运输和存放,凭海关放行通知准予销售或使用.进

口商品运抵企业仓库后,向海关申请办理检查手续,海关在规定时间内,按照进口商品的风险等级、进口

企业的分类情况,对进口商品实施现场直接检验,以及后续监督管理(简称监督检验).
南京海关隶属的昆山海关作为“两段准入”信息化监管的试点单位①,已实现全程电子化申请、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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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两段准入”的实现方式

２１

安全与效率:以信用为核心的进口商品质量安全风险管控理论研究

①参考资料:全国首批“两段准入”信息化监管试点落地江苏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xwfb３４/３０２４２５/３３１０１１９/

index．html.



化核批、卡口自动放行的通关模式,整体时长不超过１０小时.以往企业进口时,货物会停放在海关等待

检验,虽然检验不收费,但是相关的仓储成本会增加.并且,对于快销品牌服装和保质期较短的食品而

言,货物在海关关区停留时间越长,后续商品的销售损失越大.例如,张家港保税港区内的葡萄酒交易

市场,常年存放产自法国、澳大利亚、阿根廷、智利、南非等数十个国家的近４００多个品种的红酒,由于室

外检查场地温度较高,会对红酒的品质产生很大影响.张家港海关在确保严密监管的前提下,采用了

“两段准入”的模式,在企业内设“海关监管区”,红酒在通过现场查验、安全卫生环保项目检测合格后,当
日即可提离口岸,放入“海关监管区”.由企业所在地的隶属海关对其进行２４小时监控,并尽快实施检

验,避免红酒接触高温环境变质.

五、结论

面对进口商品检验覆盖面不全、国家安全和消费品质量安全难以保障、检验监管模式效率不高的现

状,本文提出的以信用为核心的进口商品质量安全风险监管模式是海关快速实现安全与管控效率双提

高的重要途径.
本研究有以下边际贡献.首先,提出了进口商品质量安全风险管控的理论模型.虽然其中的担保、

企业信用信息分级和以国家安全为主的出发点与已有研究发现一致(王菲易,２０１９;葛连成;２０１４;Jellis
Vanhoeyveld,２０１９),但本研究将这些分散的发现整合在同一个框架中.

其次,本研究所提出的进口商品质量安全风险管控设计思路对海关实行信用监管有重要启发意义.
第一,以往关于海关和进口商品的研究大多关注企业信用分级,对不同信用等级的企业采用不同的管理

方式.虽然企业信用分级是一种提高政府效能的设计思路,但是这种思路对进口商品本身质量安全的

提升没有明显作用.第二,由于大量与进口商品相关的企业信用信息没有被识别和统计,现有的企业分

级方法的有效性值得商榷.相比之下,本研究采用的信用信息包含进口商品和进口企业两方面,来自政

府、市场和社会三方主体,是一种更加高效更加科学合理的设计思路.
本研究的发现也有重要的实践价值.虽然在市场监管领域,采用信用监管已经是大多数学者的共

识,但是由于质量安全风险管控理论的缺乏,信用监管的推进较为缓慢.有的政府文件虽然提出了要采

取信用监管的方式,但是其中的要求和海关一线监管实践脱节.本研究构建的理论模型能够有效指导

海关对进口商品质量安全风险进行科学管控,帮助围绕信用监管的一揽子政策工具由概念走向实践,由
零散走向完整.不同于以往实践关注如何提高海关对进口商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的能力,本研究提出

的基于信用信息大数据的新思路,在不增加海关业务部门工作压力的前提下,大大降低了进口商品质量

安全风险,也节约了进口企业报关、通关成本,并压缩了通关时间,提高了海关监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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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tyandEfficiency:ATheoreticalStudyoftheRiskControl
ConcerningtheQualitySafetyofImportedGoods

ChengHong,YuanLuwen,ChenTianyiandLiZheng
(InstituteofQualityDevelopmentStrategy,WuhanUniversityMacro－QualityManagementCoordinationCenterof

HubeiProvinceCompetitionPolicyEconomy－qualityDevelopmentResearchCenter)

Abstract:Theriskcontrolforthequalitysafetyofimportedgoodsisanimportantprojectrelated
tonationalsecurityaswellasthelifeandhealthofthegeneralpublic．Inthenewera,whichis
witnessinganincreasingcomplexityintheinternationalsecurityenvironmentandacontinuousrisein
thetotalvolumeofimportedgoodsinChina,thereappearsanurgentneedforasystematicalsummary
ofthecontrolmodelsforimportedgoodswhichaimsattheimprovementofthesafetyandcontrol
efficiencyofimportedgoods．Basedonthe＇constitutivecharacteristics－corevalues＇,thisarticle,

takingthequalitysafetyrisksofimportedgoodsasthecentralissue,putsforwardatheoretical
frameworkforthequalitysafetyriskmanagementandcontrolofimportedgoodswithcreditasthe
core,andthenusestheexplorationandpracticeofdomesticcustomscreditsupervisionasatypical
casetoverifythevalidityofthetheoreticalframework．Theresearchbelievesthattheobjectof
importedproductqualityandsafetyriskmanagementandcontrol:shouldfocusonnationalsecurity
andconsumerqualitysafety．Thecoreofthesystemdesignisthecreditofimportedproductsand
enterprises,andthemanagementandcontrolmethodisthequalityandsafetyriskmanagementbased
oncreditinformationandtherealizationpathisthecustomunitingwithothergovernmentfunctional
departmentstocoordinateandgovernwiththemarketandsocialentities．Theresearchconclusionshavegood
theoreticalandpracticalvalueforcustomstoimplementcreditsupervisionofimportedg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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